醴陵市2019-2020年度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

拟奖励对象的公示
为规范和加强2019-2020年度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的管理，保证资金合理、有效使用，促进我市生猪产业健康持续发展，根据财政部《生猪（牛羊）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建〔2015〕778号）、醴陵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和醴陵市财政局《醴陵市2019-2020年度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使用实施方案》（醴牧渔联〔2021〕1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将醴陵市2019-2020年度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拟奖励对象名单及相关情况公示如下：

醴陵市2019-2020年度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拟安排表

生猪屠宰加工企业、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中心防疫建设

	序号
	类别
	奖励单位
	奖励金额（万元）

	1
	生猪屠宰加工企业
	湖南湘洲食品有限公司
	8

	2
	
	湖南清泥湾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
	8

	3
	
	醴陵市栗山坝纳齐福屠宰场
	2

	4
	
	醴陵市白兔潭镇鸿威生猪屠宰有限公司
	2

	5
	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中心
	醴陵百奥迈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	60


公示期为2021年6月10日至6月21日，共7个工作日，如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或电话形式报醴陵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，匿名电话、匿名信函恕不受理。

举报受理电话：23286586（纪检监察室）

醴陵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6月10日


